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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緣起

過去幾年來，歷史轉變了。世
界上的家務工人動員起來，不僅在
我們的國家或區域，更已是全球動
員。我們與工會、移工支援網路、
反奴工和反童工團體等的支持者，
一起爭取社會承認我們的工作、承
認我們的勞工權利，聽見我們的聲
音。首先，我們必須終止世界各地
許許多多的家務工所遭受的虐待和
剝削。

我們的要求之一，是聯合國掌
管 雇 傭 事 務 的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通過強而有力的家務工國際勞
工公約。

每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世界各國
政府會坐下來，與勞資雙方代表談
判，協商制定國際勞工標準。他們
制定公約，約束政府去執行，又制
定建議書，建議政府如何達到勞工
標準。

2010年6月，政府、資方和工會代表
有史以來第一次，花了兩周時間，
論議保障家務工權利的國際勞工公
約連輔建議書草案。公約及建議書
最終於2011年6月16日在國際勞工大
會上，由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勞資
官三方投票，以大比數票數通過公
約及建議書。

兩年以來，我們細聽了勞資官三方
的說話、支持和反對我們的論點。
許多政府、工會以及一些資方代表
花了很大功夫，才比較瞭解我們的
處境，並轉而支持我們的訴求。可
是有些還是反對。有些只贊同訂立
很薄弱的勞工標準，他們看起來不
懂，甚至是拒認我們許多家務工的
慘況。

所以，這本小冊子一一列舉出他們
以什麼主要論據，反對訂立強而有
力的勞動標準，以及我們的回應。
我們希望這有助於我們爭取更多的
支援──我們需要得到政府同意簽
訂公約，亦即是要政府將公約內容
納入國家立法，並落實執行法例。

所以，我們希望在此提出的論點，
可以幫助世界各地的家務工，說服
更多人認同我們是有理由的，並嬴
取我們應得的法律、法規和社會態
度上的改變。詳情可參見國際家務
工網路（IDWN）網站上的 ”Plat-
form of Demands（訴求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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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Say & What WE Say

為什麼家務工人需要有力的法規

以保障權益？

家務工的職場雖是一個家庭居
所，可是這不應該剝奪以何家務工
身為勞工的權益，也不能以此作為
藉口，讓家務工受到剝削和虐待。

正如許多國際文書和公約聲明，諸
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全世界的
工人都賦有權利，這包括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以及國際勞工公約訂
立的基本勞動權。家務工至今未曾
享有這些基本權利，實乃不公不
義。

可是我們不只須要國際勞工公約，
來訂明我們的基本權益，我們更需
糾正一些錯誤的觀念：我們究竟是
誰，我們的工作性質究竟是什麼。
我們不能容許雇主們繼續以意妄
為。

讓家務工享有尊嚴工作，可有效減
少家務工、其家人和社群的貧窮狀
況，更可為全球上千萬計的雇主家
庭，得到更美好的家務工作質素。

此小冊子羅列那些反對訂立措辭有
力的國際勞工公約，反對國家立法
以保障我們權利的主要說法，以及
我們的回應，以解釋為何公約和國
家立法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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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

家務工人、或者說，僕人、傭工、保母或幫傭，他
們在做的事情，是工作嗎？他們只不過是在做全世
界的女人會做的，幫幫手做家務而已，這裏面有多
少出於愛與關懷？又有多少是真的『工作』呢？

許久，世界不願承認家務工在別人
家庭裏所做的工作，真的是「工
作」；家務工人的而且確是「工
人」。

家務工非「幫傭」；也非「女傭」
；我們更不應是「奴隸」。我們是
「工人」。

我們工作的地方處於家庭居所內，
有別於工廠、農場或辦公室，家庭
居所是另一類型的工作場所。我們
的工作範圍廣泛，這意味著我們許
多人實際上擁有廣泛的技能。

我們與雇主的雇傭關係也是多種多
樣的，有為單一個家庭做全職留宿
工作的，也有為多個雇主從事兼職
的。雇傭雙方並非一般的「產業關
係」，這也意味著，家務工雇傭之
間的問題，我們需要創新的解決方
法。

很多時候，雇用我們工作的人，要
他們認定自己是「雇主」，是充滿
疑閡和抵抗的。我們見到這些人當
中，不乏政府官員、公司經理、甚
至是工會人和社會運動之士。事實

我們話

上，許多「平凡人」都是家務工的
雇主。他們有賴別人照顧自己的家
庭，好讓他們外出打拼，從事經濟
和社會活動。他們需要我們，維持
家庭，照顧孩子、病患和長者。

可是為何有這麼多人，看不見或是
不去接受他們是雇主的這個事實
呢？雇主對工人應負上什麼責以，
實有待我們去厘定和解決。

這問題乃根植于文化，也因此女性
的角色在社會和經濟面上，均被視
為「生產力」較男性少、較不「重
要」。我們須要喚起社會，提升意
識，扭轉如此不合時宜的思想。

家務工作，是我們這些數以百萬
計，以婦女為大多數的重要就業，
亦是我們、家人和社群的生計來
源。提升家務工作，就是提升我們
的生活，有助根除貧困。並且提升
我們為雇主及其家庭的勞動品質。
這很可能是雙贏局面。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NETWORK 5

What THEY Say & What WE Say

我們話

不，這洽好是在許多國家缺乏標準
與立法，才讓家務工作這個行業不
被看見，繼續容讓雇主剝削和不公
不當的對待工人，卻免於刑罰。

正正因為社會普遍對我們的處境充
耳不聞，懷著偏見，再多再多的「
鼓勵」和「建議」也好，也無助改
善我們的處境。

我們要公約，並且要全球各國立
法，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推動真正的
改變。

我們話

許多人似乎，對於家務工所面對的
剝削和虐待，有著認知上的困難。
他們想要認為或宣揚在我們工作的
家庭中，我們通常得到和善對待與
關心，或者當我們是「家庭成員」
。

好的雇主，當然是有，可是我們和
雇主的關係，並不是對等的。即便
我們是雇主的親屬，但我們很可能
只是「鄉下來的窮表妹」，此等「
親屬」關係可能會掩飾生活和工作
的不公對待。

人們拒絕認知雇主與家務工人間的
不平等權力關係，便會讓剝削繼
續。

他們說

我們贊同這些是人權的
議題，並且我們必須要
去制止全世界許多家務
工人所遭到的剝削。

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一
些快速訂定、靈活簡便
的保障文書──國際勞
工建議書便可。冗長、
條文太多的公約只會導
致更多爭辯和討論，而
不是執行和真正改善家
務工處境。

他們說

我們承認在家務工之
中，有些人被嚴重侵犯
人權。

可是大多數的家務工，
都得到雇主的良好對
待。我們不能為了處理
這些少數的個案，而
制定太詳細的標準或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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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話

國際勞工公約旨在訂明勞動標準的
底線，並且不應容許有低於此底線
的勞工雇用，否則這就是奴隸或強
迫勞動。我們知道，現今世上，家
務工以及童工，是其中一種主要的
奴役工種。

故此，我們必須要具有約束力的公
約，訂立最起碼的勞動標準，以終
止至今仍有的家務工人權剝削，這
很重要。

除止之外，人們必須承認家務工所
做的工作，對雇主家庭非常重要。
沒有了我們，很多家庭根本不能
處理家務。有些家庭缺乏所需的技
巧；或者，如果那些家庭自己做家
務，那麼他們又怎可能出外工作，
為經濟作出貢獻呢？

家務工值得一個合理的工資水平，
來肯定我們不只是為個別家庭，而
是更在為社會、經濟提供重要的服
務。最低工資立法涵蓋我們，只是
一個最起碼的水平，而不是在說常

規水平。

事實上，不少最低工資立法有涵蓋
家務工的國家，如南非及坦桑尼
亞，並沒有造成明顯的失業狀況。

的而且確，有些雇主，財政較緊
絀，不能支付家務工較多工資。這
樣，雇主可以與家務工，坐下來商
討可行的辦法。雇主可以講，他們
每星期或每月，最高能預算多少
錢，然後按其預算，一起按照最优
工資法例的水平，或者如果國家有
集體談判協定，就按協定所定水
平，以訂立工作時數。

如果雇主及家務工的關係是建基於
權利，互相尊重和信以，而非單方
面的支配關係，那麼，這種協定方
式就可能發生。

工作待遇受到規管，可以促進人們
互相信以，對雇主、政府和工人都
有好處。

他們說

如果我們提升勞動待遇標準，例如給予家務工最低
工資、最高工時法例的權利，很多雇主將會負擔不
了。

他們會停止雇用家務工，造成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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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Say & What WE Say

我的國家是坦桑坭亞，十分貧窮，我們二○○四年的雇傭關係法例，
確保家務工享有最优工資立法保障、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

現在，政府更開始將家務工納入到社會保障計畫。

我們需要想像和承擔，這有助解決起初看似難搞的問題。

VICKY KANYOKA, 國際家務工網路（IDWN）非洲地區統籌

他們說

我們支持訂立公約,不過,內容不應過於詳細，那就
可以得到大多數的國家支援通過公約。

要知道，富裕的國家可以實施較多的保障措施，貧
窮的國家沒有資源可以做得到。

我們話

面對經濟危機，有些政府包括富裕
國家的政府在內，害怕給人民承擔
更多的保障。它們認為它們沒有資
源，來提供社會保障、生育津貼、
職業安全及健康，以及監察就業中
介公司，但這是關乎人權及勞工的
重要事宜。

讓家務工獲得社會保障，或做好規
管，讓移工得到保障，政府雖是要
付出一點，但不應小看這工作。

在一些國家，國家保險計畫是涵蓋
家務工的話，那我們應鼓勵雇主要
供款。這樣，他們是供款到政府庫
房裏去的。

就算社會保障制度未有涵蓋家務
工，政府亦應知道納入家務工在社
會保障在內的好處，就是政府不用
在家務工遭到剝削後收拾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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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話

雇主習以為常地認為，他們有權要
求家務工不分畫夜，隨傳隨到。這
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支配我們的生
活。在一些地方，要改變他們這種
「特權」，我們似乎遇上很大的阻
力。

我們甚至聽過一些人說，拿家務工
與其他工人在伏息、食飯時間和假
期需要，是「不實際」的。為什麼
會這樣說？因為他們認為家務工是
「超人」，真相卻是，家務工也會
工作得疲勞，如同其他人一樣。

安排家務工伏息是可能的，雇主可
以因應家務工休息和社交活動的需
要來安排工作時間，這與其他行
業或工業的雇主安排一樣。對於酒
店、飲食業，國際勞工公約第172號
第4(1)條訂明「...『工時』一詞指工
人處於被雇主支配之下的時間」。
我們家務工的公約，以至國家的法
律，亦應訂明相似的內容。

或者一些家務工真的難以保持工時
的紀錄。可是，這並非我們不能辨
別「工作時間」及「私人時間」。
我們知道甚麼時候是隨時候命的時
間，甚麼時候可以自由活動。如有
人難以辨認什麼是工作時間，正如
前文所說，是因為他們自己混淆了
那些時間是「工作」，抑或是出於
「愛或照顧」。

我們可以加強雇主和家務工的教育
和提升意識活動，協助他們紀錄工
時。政府製作工時標準日誌本，就
有助他們做工時紀錄了。

再者，雇主及雇員應在雙方同意
下，在書面合約內，列明日常的工
作時間，並得到雙方簽署作實。合
約亦應列明年假、公眾假期、加班
費的權利。

家務工應至少擁有工時立法保障的
人權，而非被當作是奴隸或僕人，
時時刻刻受到雇主的差遣。

還有，政府實際系已有可行的方法
來保障我們，他們為其他護理行
業，如護士、醫療人員等已有訂立
工時保障的條款和制度，政府對家
務工也應該做得到的。

他們說

為在家庭領域裏工人立法規管工時，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難以辨別「工作」及「私人」的時間，所以我們難
以記錄工作時數。

同時，雇主需有權堅持他們的家務工要留宿，好讓家務
工能隨傳隨到。隨時候命工作只不過是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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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Say & What WE Say

他們說

如果工作待遇太好的話，只會吸引更多移工，造成
社會仇外。

另一方面，規管移工的保障，包括當中牽涉在內的
就業中介公司，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話

在世界某些地方，家務移工的流
動，特別是女工，人數迅速增長，
尤其是在北美洲、歐洲及中東。例
如，一些缺乏政府資助的老人和傷
殘護理服務，或者政策鼓勵「居家
護理」的國家，對居家護理者有龐
大的需求。本地勞工的數目未能滿
足對居家護理工作的需求。

同時，對某些貧窮國家，如南亞、
東南亞國家來說，他們靠家務移工
的匯款，來賺取外匯。故此，我們
實預計得到家務工遷移的情況會繼
續，甚至有所增加。

可是很多政府，包括輸入及輸出移
工國家，似乎非常不願意訂立規定
來保障家務工。可能，與仇外心態
一樣，很多政府恐怕一旦賦予法律
權利給家務工，他們的社會保障制
度將會不勝負荷。結果，他們變得
有所保留，拒絕邁步向前。

例如，很多政府似乎不願，或沒有
能力規管處理家務移工的中介公
司。

我們留意到政府進行了冗長的討
論，表面上說是不能辨別「單次」
就業轉介──即那家庭清楚成為

雇主，以及，有持續的「三角關
係」──即家務工只獲轉介臨時的
工作，以及／或者在多個家庭工作
的，這樣便令人難以知道中介公
司，抑或是家庭才是雇主。可是，
辨別兩者的情況在法律上是可行
的。當中介公司不受適當監管，就
會造成明顯的剝削後果。

缺乏適當的家務工保障立法和執
行，雇主就更可隨意剝削家務工。
這樣，可以理解的是，很多家務移
工便從剝削他們的雇主逃走。很多
時候，雇主非法扣留家務工的護照
及其它身份證明文件，令他們成為
「無證人士」。這些工人便更容
易被剝削，他們變成失業和無家可
ᐝ㘼៌ƘǗӚ》ᔔǌႥƈᮆ�
牲者。政府和社會，如不在開始時
預防這些問題，便將要負上更大的
成本去解決。

對於輸入國、輸出國以及工人來
說，更好地規管移工及更大地保障
移民工，讓他們得到最好的利益，
這樣會減少剝削和家務工逃跑的情
況，這亦有利於促進國家之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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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話

不同文化當然對於誰能夠進入或離
開家庭居所有不同看法。可是當一
個人決定雇用家務工，他們就成為
雇主，需要承擔雇主的責以。

在很多文化裹，到家庭居所裏進行
勞動檢查並不特別造成問題。在瑞
典，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修改後，
涵蓋了家務工。當家庭工雇傭以何
一方要求時，便可以在家庭居所執
行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勞動檢查。澳
洲、巴西、南非、烏拉圭及美國同
樣有在家居執行勞工檢查的制度。
國際勞工公約第129號（農業）勞工
檢查公約，亦包括了到農場的職安
健檢查。而農場與居所一樣，都是
私人地方。

到家居檢查的勞工督察亦需要接受
特別培訓。他們需要知道怎樣與家
務工及雇主溝通。因此，聘用更
多女性為督察肯定是明智之舉。其
實，曾擔當家務工的人十分適合這
個工作。

家居檢查只是落實法例的一部分。

政府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及需要做。
當中不少的工作，在以何情況下，
都應該在派出督察前往家居前完
成。它們包括：

──提升雇主意識的課程──強調
他們作為雇主的法律責以；推廣勞
動標準合同及工資單，及社會保險
計畫。

──為家務工提供有關工作權利、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意識提升及訓
練。

──設立熱線，讓家務工投訴及諮
詢意見。

──跟進投訴時，先檢查勞動合同
及其它檔，例如雇主有否支付社會
保障供款。

──檢查當局可以要求雇主及家務
工在家居外與督察會面，檢查勞動
合同、工資單等等，向家務工瞭解
情況，也可發通知信予雇主要求改
善。

他們說

保障家務工的規定可以怎樣落實？

我們不能夠讓勞工督察進入我們的私人居所。這樣
侵犯我們居所的神聖。這樣有違我們的文化，家庭
以外的男人不能進入屋內與家中的女人談話。

所以，多方面規管家務工是沒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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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 要尊嚴！
家務工可以自由結社，我們更應鼓勵及支援家務工，自我組織成為
民主組織。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讓我們爭取生活及工作的待遇保障得到
規管。

然後：

我們是：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NETWORK (IDWN) （國際家務工網路）是由世界

不同家務工團體及工會組成。我們的理事會由家務

工團體的代表組成。

www.domesticworkerrights.org

我們
的時代
到了！

──我們不再孤立；我們將有自信，有意識，去捍衛勞動權
利；我們能夠協助監察及落實家務工保障的規定。

──有具代表性的團體對政府及雇主有益，因為他們可以與
團體諮詢及談劃。

.


